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对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1、《中

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2020

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框架预案》，3、《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案》，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进行了审议，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在听取了公司董事会相关人员情况介绍的基础上，经查阅资料，我们

认为该项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实现对投资者合理投资回报并兼

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机制、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根据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九院”）全资

子公司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勘院”）实际运营情况，

中船九院预计为中船勘院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以推动其

生产经营的开展。鉴于《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2020 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框架预

案》中所涉及的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我们认为该担保不同于

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担保，担保风险安全可控，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3、经查阅资料，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相关企业的相关产品系公司持续稳

定的产品之一，其主要业务不仅涉及船舶业务，还包含金融、军工、设计科研

等多领域业务。我们认为《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中，

公司对关联交易及额度的预计认真、客观，公司亦能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独立决策，且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均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程序依法合规。 

4、经查阅公司资料，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的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规定，如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1、《中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关于为子公司提供2020年度贷

款担保额度的框架预案》，3、《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并同意将相关议（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徐健、杜惟毅、巢序 

2020 年 4 月 20 日 


